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外籍教师        管理办法（试行）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院外籍教师管理工作，根据上级有关文件和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管理办法。

聘请外籍教师的要求

    第二条  外籍教师应具备以下条件：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记录、无不良行为；具有大学学士学位和5年以上相关学历；具备大学学士以上学历和2年以上教学工作经历；且教授的语言应是其母语。
 聘请外籍教师的程序

  第三条  有聘请外籍教师要求的院系须于每学期初以书面形式向人事处提交下一学年聘请外籍教师的书面申请。其内容应包括聘请外籍教师的理由、名额、要求、外籍教师拟承担的工作任务等。 

第四条  人事处核实院系所报的情况，加具意见书面呈送学校主管领导审批。 

第五条  人事处全面负责外教招聘工作；外事办负责牵头面试工作；外事办负责简历筛选、向外教介绍学院情况、面试安排、宿舍安排、合同签订和手续办理等工作。

外籍教师的管理

第六条  外事办负责与外籍教师签订合同并保存合同，对外籍教师进行年度绩效考核，协助院系处理外籍教师在教学中出现的困难。

第七条  院系及时了解其思想动态，督促其按合同办事，遵守我国的法令法规。如发现外籍教师有违反法纪校规行为，应及时向其本人指出并要求改正。对拒不改正者，应及时反映到外事办。

第八条  院系负责向外籍教师提供教学计划和教学要求，指派一名中方教师负责教学管理，按时填写由外事办发起的绩效考核表，每学期开展一到两次有外籍教师参加的学科教研活动。

第九条 外事办与总务处协调，安排外籍教师住房；将外籍教师的基本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保卫处，并协助保卫处做好安全管理工作；协助人事处为外籍教师购买保险；为外籍教师办理临时宿舍登记、外国专家证、居留签证和校园卡等证件，协调解决外籍教师生活中出现的困难。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外事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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